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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北化新橡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拟进行继承事宜的提示性的公告 
 

 

一、本次涉及的股份情况 

本次涉及继承的股份为公司原始股东刘寿康先生直接持有的本

公司股份 1,485,000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.7922%；其中无限售条

件流通股 1,485,000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.7922%。 

二、股东股份继承情况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《公证书》（2023）

京国信内民证字第 08608号，证明刘寿康先生生前在北京北化新橡特

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1,485,000股，该财产为被继承人

生前个人所有，系被继承人刘寿康先生的遗产，上述遗产拟由其儿子

刘力继承。继承前，刘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,000股，占本公司

总股本的 0.5921%，继承后，刘力先生将持有本公司股份 1,585,000

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.3843%。本次拟进行股份继承事宜不涉及公

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发生变化。 

上述股份继承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

股份登记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《公证书》（2023）京国信内民证字第 08608

号 

北京北化新橡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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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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